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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租賃住宅服務業而經營租賃住宅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之營業行為認定參考 

內政部 109年 2月 25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0932號函發布 

有關非租賃住宅服務業而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之營業行為認定，請

各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依事實審認是否構成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之處罰要件，並參考下列行為態樣蒐集違法事證，但不

宜僅以下列行為態樣之一即遽為認定其違法營業： 

一、 從事租賃住宅代管業務之行為 

(一) 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營業處所，其外觀、市招、櫥窗、看板、名片及

廣告之內容，有明顯從事代管業務之徵象，並足以使多數人認知其為

從事代管業務者。 

(二) 未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行為人，以看板、名片或廣告等足以使多數人

知悉之方法，為從事代管業務之表示或表徵者。 

(三) 公開進行招攬代管業務者。 

(四) 簽署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書或相當於該契約書之文件者，或於該書

件之受託人欄位簽章者。 

(五) 代為收取租賃住宅租金、押金、相關費用或開立該收取金額之收據

者。 

(六) 代為處理租賃住宅、附屬設備(設施)之日常修繕維護或開立該代為處

理費用之收據者。 

(七) 收取租賃住宅代管費或其他類此之對價者。 

(八) 最近一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執行業務所得，並足以辨識其為從事代管

業務者。 

(九)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租賃住宅代管業」而未領得登記證，並於最近

一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或營業稅者。 

(十) 其他具有明顯經營代管業務之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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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事租賃住宅包租業務之行為 

(一) 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營業處所，其外觀、市招、櫥窗、看板、名片及

廣告之內容，有明顯從事包租業務之徵象，並足以使多數人認知其為

從事包租業務者。 

(二) 未設有店面或辦公室之行為人，以看板、名片或廣告等足以使多數人

知悉之方法，為從事包租業務之表示或表徵者。 

(三) 公開進行招攬包租業務者。 

(四) 簽署租賃住宅包租、轉租契約書或相當於該契約書之文件者，或於該

書件之包租人(業)、轉租人欄位簽章者。 

(五) 承租他人住宅並轉租予第三人及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收取相關費

用或開立相關費用之收據者。 

(六) 對轉租住宅之承租人提供解說「住宅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或相當於

該確認書者。 

(七) 最近一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執行業務所得，並足以辨識其為從事包租

業務者。 

(八)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租賃住宅包租業」而未領得登記證，並於最近

一年內向稅捐機關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或營業稅者。 

(九) 其他具有明顯經營包租業務之事證者。 

 


